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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 醫療改革意見回應

Urgent Return receipt Sign Encrypt

周一嶽局長:
 
您好, 本人現回應貴局的醫療改革:
1. 首先, 最重要的是所有註冊為「有限公司」都需要供款, 每月為收入的5%。每三個月計算一次。公司
算為法人, 所以絕不能豁免。
2. 以現水平計, 月入薪金五萬元或以上(或香港平均薪金的五倍)人仕需要強制性供款供。少於五萬不用
供款。

 
謝謝

 

吳先生






